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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国家邮政局办公室 国家乡村振兴局综合司 关于公
布2022年度“四好农村路”全国示范县创建单位名单的通知

文号：交办公路〔2022〕83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、农业农村（农牧）
厅（局、委）、邮政管理局、乡村振兴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四好农村路”的重要指示精神，按照《“四好
农村路”全国示范县创建管理办法》（交公路发〔2022〕111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
和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2022年“四好农村路”全国示范县创建工作的通
知》（交办公路函〔2022〕625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有关要求，经县级申请、核查
报送、专家评审、社会公示等程序，确定北京市延庆区等201个县级单位为2022年度
“四好农村路”全国示范县创建单位（名单见附件，以下简称创建单位），现予公布并
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完善创建方案

各创建单位要对照创建工作总体要求，结合专家评审意见（可登录全国农村公路报
送技术支持平台查看），进一步完善创建工作方案，优化创建目标，细化工作计划，明
确责任分工，强化保障措施。修改完善后的创建工作方案请于2023年2月15日前经省级
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审核汇总后报交通运输部，并同步上传全国农村公路报送技术支持平
台。

二、扎实推进创建

各创建单位要根据创建工作方案，围绕推进农村公路建管养运协调可持续发展、治
理效能提升、“路衍经济”、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、助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、完善保
障体系等方面，加大工作力度，积极探索不同地区“四好农村路”高质量发展新模式，
确保创建工作取得预期目标。

欢迎使用交通智搜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11695

http://www.mot.gov.cn/

